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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1控规修改背景 

随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与逐步实施，各类技术

标准规范发生了更新，由于城市实际建设需求及城市发展

方向、侧重点的变化，原城北片区、滨河新区控规对城市

发展建设的指导逐渐显现出一些不适宜性，需要从规划用

地布局、指标控制等方面做出一些必要的修改与完善，以

确保规划能够继续指导城市发展与建设。 

1.2规划修改依据 

1.2.1 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 年修正）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年）；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1 年）； 

《甘肃省城乡规划条例》（2021 年修订）； 

《甘肃省建设项目规划许可管理办法》（2008 年）； 

1.2.2 技术标准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



 

2 

 

南》；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50137-

2011)； 

1.2.3 相关法定规划 

《张掖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张掖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2035）》（报批

稿）； 

1.2.4 政策文件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

实施的若干意见》； 

《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的通

知》（自然资发〔2022〕186 号）； 

《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

知》（自然资发〔2023〕89 号）； 

《甘肃省贯彻落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方案》；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稳住经济 18 条支持措施》； 

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文件；相关部门的批示、

批文、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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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规划修改原则 

（1）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文件要求 

控规修改须严格按照相关国家法律法规进行，符合

《城乡规划法》要求的程序；符合政策文件导向，落实节

约集约用地要求，推动中心城区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

发展。 

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和实施管理的通知》，要依法严肃规划许可管理，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设置规划条件、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低效用地再开发、落实土地征收成片

开发方案、实施城市更新等应严格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

编制或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应依据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不得以专项规划、片区策划、实施方案、城市设计等名义

替代详细规划设置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因此，本次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以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依据。 

（2）符合相关规范和技术标准要求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过程中涉及到的相关内容，需在

各类规范和技术标准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严禁突破技术标

准与规范的强制性内容。 

（3）落实和衔接上位规划 

张掖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全市域国土空间保护、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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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利用、修复和指导各类建设的行动纲领，根据现阶段

政策文件要求，本次控规修改应依据该规划，落实“三区

三线”划定成果，不得突破已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永久

基本农田控制线和城镇开发边界，不得突破市级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确定的约束性指标，不得突破新的国土空间规划

提出的管理要求。 

（4）统筹优化周边用地功能与布局 

结合控规修改地块，着眼周边综合调整。充分考虑项

目需求、城市功能、开场空间、交通出行、城市空间形态、

基础设施支撑等因素，统筹优化周边规划方案，保证修改

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1.4本次修改基本情况 

1.4.1 张掖市城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概况 

（1）规划定位  

拓展城市空间的快速发展区，创造人文和谐的城市活

力区，体现碧水蓝天的特色宜居区。张掖中心城区北侧以

科教、居住为主要职能，兼顾商贸、旅游发展，建成配套

设施完善、生态环境优美的高品质综合区。  

（2）规划结构  

规划地区形成“一心、一核、一带、两脉、多廊”的

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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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规划利用自然资源，依托湿地水源，将水引入

城市，打造城北片区中心。  

一核：以黑河湿地公园为大背景，引绿入城，在城市

与自然碰撞的交点形成生态绿核。  

一带：依托北三环景观大道两侧 400米范围内用地，打

造特色文化带，充分利用丰富的水资源、马文化、汽车文

化，建设集旅游服务、生态居住、商业服务于一体的活力

引领带。 

两脉：延续自然肌理，通过湿地水系，轴向延伸。向

西，开挖部分景观水系，打通润泉湖公园与金边带内部的

联系；向南，梳理现状水系，将“绿、水”直接引入老城

中——甘泉公园。 

多廊：通过规划区内纵向路网构建景观视线廊道，将

北侧湿地水景和南侧祁连雪景借景入城，并构建和谐优美

的城市天际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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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城北片区控规空间结构规划图 

（3）人口规模  

规划确定本片区人口容量为 6.8 万人。  

（4）绿地结构布局 

规划构建“二脉延展、三核激发、多点均布”的绿地

系统结构。  

“二脉延展”指现状水系绿带结合亲水公园形成的由

南至北的绿色联通廊道，以及北部住宅内部绿带形成的联

通廊道。  

“三核激发”指张掖黑河国家湿地公园、润泉湖公园、

甘泉公园，为规划片区生态居住提供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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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均布”指均匀分布在各组团内部的中心绿地，

体现规划的均好性。 

 
图 1-2城北片区控规绿地系统规划图 

1.4.2 张掖市滨河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概况 

（1）规划定位 

张掖市生态新区，张掖市最重要的门户区。 

（2）规划结构 

以建设环境优美、配套完善、舒适宜居的生态新区的

目标为指引，综合考虑现状和未来功能发展要求，结合上

位规划指引，规划形成 “双心引领，两轴提升，多区联动，

多点呼应”的片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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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滨河新区空间结构规划图 

双心引领：围绕现状行政、商务中心和兰新二线高铁

站，将此区域打造成级办公、商业、体育活动等多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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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的核心空间，形成带动片区发展的增长极。 

两轴提升：两条空间发展轴线  

南北向的空间主轴：结合新区公共功能的集聚，依托

现状中央公园、规划甘泉中街，将新区的行政中心、商业

中心、高铁站等各种城市空间串联起来，以开敞的绿地空

间组织大型城市公共活动。  

东西向的空间轴线:以玉关路为依托，延伸城市的发展

轴线，将滨河新区和老城区联系起来，空间上以收放有序

的商业建筑与绿地空间相互穿插。  

多区联动：根据已建设状况、道路走向、用地性质及

开发时序等因素划分的结构分区，由 8个组团组成，包括中

央商务区、高铁组团、城市绿肺以及 5 个居住组团。  

多点呼应：分布在各个组团的综合中心。 

（3）用地规模及人口规模 

规划范围总用地 1450.21 公顷，其中城市建设用地

1418.01 公顷。 

规划范围确定的人口容量为 18.0 万人。 

（4）城市设计引导结构 

规划在空间结构上塑造张弛有度、错落有致的空间形

态，总体的城市设计框架为：“2 个核心、4 个界面、8 个风

貌区、多个景观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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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核心——以中央商务区和高铁站为核心，打造成规

划范围的景观核心，体现严肃、高效的城市氛围。  

4 个界面：滨河新区最重要的四个界面：滨湖路临湿地

公园界面、兰新二线两侧界面、南三环界面、西二环界面。 

8 个景观风貌区——中央商务风貌区、城市公园风貌区、

高铁门户风貌区、滨河居住风貌区和 4个现代居住风貌区。 

多个景观节点：遍布于各个组团的多个景观节点。 

 

图 1-4 滨河新区控规城市设计引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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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绿地景观系统结构 

 
图 1-5 滨河新区控规绿地景观系统规划图 

规划景观结构，以张掖市高铁西站绿地为景观核心，

形成“两心、三轴、一廊、两带、多点”的景观结构。 

两心：规划区中心位置的高铁西站绿地景观，是滨河

新区的新城风貌景观中心；以及依托规划区北部城市公园

风貌区形成的新区绿肺。 

三轴：分别指东西向依托屋兰路形成的空间景观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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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由丹霞西路、万寿街形成的空间景观轴线；南北向临

泽北路形成的空间景观轴线。 

一廊：指依托西二环路形成的绿化生态廊道。 

两带：指依托兰新高铁线两侧界面的生态防护景观带，

以及依托张掖国家湿地公园形成的湿地公园景观渗透带。 

多点：指遍布于各个组团的多个绿地景观重要节点。 

1.4.3 拟修改地块分布及修改内容 

（1）城北片区 

本次城北片区控规拟修改用地涉及 A-06、A-11 两个街

坊。两个街坊在控规中的功能如下： 

空间结构方面，本次涉及调整的两个街坊均处城北片

区活力金边带上。绿地系统方面，本次涉及调整的两个街

坊位于城北片区北侧生态居住景观轴上。 

本次城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依据当下的政策文件要

求，须依据总规进行修改，涉及的空间结构和绿地开敞空

间也应依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相关内容系统修改。 

（2）滨河新区 

本次滨河新区控规拟调整用地涉及两个街坊，分别是

D-14、D-15 街坊。两个街坊在控规中的功能如下： 

空间结构方面，本次调整的范围处于居住组团，其中

D-15 街坊邻近南北向的空间主轴，是以开敞的绿地空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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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大型城市公共活动的轴线。 

城市设计方面，本次调整的范围处于城市设计引导结

构中的现代居住风貌区，该区域在景观风貌控制上以绿化

景观和人文景观为主要控制内容，依托规划的城市绿地，

打造环境宜人、舒适宜居的居住区。D-14、D-15 街坊紧挨

主要景观轴线以及重要视觉通廊，主要景观轴线两侧界面

要形成良好和谐的空间环境，塑造和谐生态的城市空间；

视觉通廊以视线为纽带，以连续的道路连接广场、绿化和

标志性建筑的视线，从而增强道路景观的丰富性和渗透力。 

绿地景观系统方面，本次调整范围 D-14、D-15 街坊紧

邻依托丹霞西路形成的东西向绿化景观轴。绿化景观轴线

两侧绿带要形成层次分明的绿化开敞空间，塑造和谐生态

的城市空间。西二环路作为城市景观通廊，是城市带状公

共绿地，兼有游憩和防护功能。 

本次滨河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主要内容是局部非

强条用地性质的修改以及合规范围内用地指标的修改，对

滨河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功能结构、绿地景观系统

和城市设计规定均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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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规划概况 

2.1《张掖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1）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21 年至 2035 年。基期年为 2020 年，近

期至 2025 年，远期为 2035 年，远景展望至 2050 年。 

（2）城市性质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河西

走廊经济带重要的枢纽城市，宜居、宜游、宜业、宜乐的

世界旅游城市。 

（3）城市职能 

张掖的城市职能概括为“两地三中心”，即低碳循环

产业基地、特色农产品研发加工基地、区域现代交通物流

中心、现代商贸服务中心、旅游服务中心。 

（4）主城区空间结构与功能分区 

遵循张掖主城区“两山峥嵘、弱水中流”的历史山水

格局，推动城市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向双中心发展，落实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要求，同步疏解非古城职能并保障战略职

能空间需求。规划构建“一主一副、双轴多点”的城市空

间结构。 

一主一副——指老城综合服务主中心和滨河新区综合

服务副中心，集聚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引领城市能级提升。 

双轴多点——引导城市沿“甘州大道-东大街-西大街-

玉关路”一线形成城市发展主轴线，串联生产服务中心、

老城综合服务主中心、滨河新区综合服务副中心、（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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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商业商务服务中心、商贸物流服务中心；依托老城原

南北向发展轴线向北延伸，串联文旅综合服务中心、老城

综合服务中心及城南商业商贸服务中心。 

（5）人口与城镇化 

至 2035 年，市域常住人口约 115 万，其中城镇人口约

80.5 万，城镇化率达到 70%左右。 

至 2025年，中心城区常住人口规模为 35万人，到 2035

年为 46 万人，城镇化率为 70%。 

（6）对城北片区的发展指引 

总体功能定位——文旅生态片区； 

发展指导思路——推动旅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充分利

用张掖国家湿地公园优异的生态景观资源，强化城市旅游

吸引力，推动主城区文旅融合发展。支持河西学院建设丝

路名校； 

主要功能组织——旅游综合服务、会议会展、教育科

研。 

（7）对滨河新区的发展指引 

总体功能定位——新城生活片区； 

发展指导思路——形成综合服务副中心和现代商业商

务服务中心。承接老城功能疏解，完善城市区级行政管理、

商业商务、旅游综合服务职能。 

主要功能组织——行政办公、商务商业、旅游综合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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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张掖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2035）》 

（1）历史城区范围 

北起北环路，南至南环路，东起东环路，西至西环路，

占地面积为 4.2 平方公里。 

（2）历史文化街区范围 

1）西街-劳动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东至劳动

街东侧小巷、西至西环路、南至青年西街、北至西大街，

总面积 11.20公项:其中，核心保护范围 2.05公顷，建设控

制地带 9.15 公顷。 

2）文庙巷历史文化街区——东至东环路、西至张掖市

第二中学、南至民主东街、北至青年东街，总面积 6.09 公

顷。其中，核心保护范围 1.16公顷，建设控制地带 4.93公

顷。 

3）西来寺巷历史文化街区——东至县府街、西至育才

中学西边界、南至陈家花园巷、北至民主西街，总面积

2.11 公顷，其中，核心保护范围 1.12 公顷，建设控制地带

0.99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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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历史城区保护区划总图 

 
图 2-2 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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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护重点（部分） 

1）整体结构与关联网络化连接，强化张掖名城区域文

化整体性网络结构关联性保护。从市域与区域、历史城区、

历史文化街区与其他历史地段（包括历史文化风貌区）、文

物单位与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和历史环境要素、地下

文物埋藏区等物质空间层面，对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

行保护。 

2）多样性、层叠性与延续性的立体彰显，保护“丝路

重镇、关陇锁钥、军事要地、河西绿洲”杂糅文化的多样

类型与不同时期的演变特征和历史文化价值与特色。 

3）历史城区层面，加强保护张掖历史城区城址环境、

传统格局、历史风貌、空间尺度、结构特色和自然历史景

观环境。历史文化名城应整体保护，传承传统营建智慧，

新的城市建设不应改变与历史城区（包括城址）相互依存

的人文环境极其所依托的地形地貌、河湖水系等自然景观

环境。保护城址环境的山水人文空间格局，加强城垣轮廓、

典型格局、历史轴线、河湖水系、街巷肌理、重要节点风

貌特色等空间特征的保护和延续。保护和延续历史风貌特

色，严格控制历史城区的建筑高度体量、风格、色彩。保

护重要的视线通廊，并对视线通廊内的建筑高度进行严格

控制。应保护和延续具有历史意义的空间场所和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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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掖历史城区提出历史城区的功能、交通、社区空间等

改善提升措施。 

4）历史文化街区与其他历史地段层面。划定具有典型

格局、传统建筑风貌和居民生活延续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

地段（包括历史文化风貌区），明确保护内容和保护要求;

维护风貌的完整性，维持生活功能的延续性，禁止大拆大

建、强制性搬迁居民。 

应保护和延续主体功能，传承传统文化习俗，保持历

史文化街区内长期形成的邻里关系和社会结构。保护和延

续文化互动，延续生活功能，进行合理的功能定位，进行

街区功能布局及发展策划、提出街区功能优化调整、提升

社区品质，提出项目建设指引、建立行动计划、对建设活

动进行管控，提升街区活力。 

5）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一般不可移动文物与历史建筑

层面。明确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的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区划和保护要求，

提出建议名录传统风貌建筑和历史环境要素，提出保护要

求及维护措施。 

（3）与城北片区和滨河新区的关系 

城北片区涉及《张掖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

2035）》中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但该建设控制范

围不涉及本次调整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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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河新区不涉及《张掖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2021-2035）》中划定的各类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以

及其他管控区域。 

2.3相关规划小结 

本次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内容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对城北片区和滨河新区的发展指引，且对功能实现有正向

推动作用；城北片区和滨河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拟修改地

块不涉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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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 

3.1控规修改原因 

2009 年以来，按照张掖市委、市政府对滨河新区、城

北片区规划建设总体安排部署，甘州区组织征收了新墩镇

10个村 82个社土地 48193.36亩。为妥善解决失地农民后续

生产生活问题，甘州区预留安置开发用地 72 宗，并通过村

社与企业联合开发建设的方式，完成安置开发 34 宗，剩余

38 宗未完成(其中已签订安置开发联建协议 21 宗)安置开发。

根据甘州区工作安排部署，计划对流泉六社、白塔五社及

村委会、花儿村七社及村委会、南闸二、三、九社进行安

置。为保证规划审批工作的顺利开展，受张掖市自然资源

局甘州分局委托，甘肃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与

张掖市城乡规划设计院联合编制《张掖市城北片区及滨河

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修改必要性论证报告》和《张掖

市城北片区及滨河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修改方案》。 

3.2修改必要性分析 

（1）落实政策文件相关要求 

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和实施管理的通知》，要依法严肃规划许可管理，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设置规划条件、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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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低效用地再开发、落实土地征收成

片开发方案、实施城市更新等应严格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

编制或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应依据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

知》，严格落实《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

年）》和“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加快地方各级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报批。在各级国土空间规划正式批准之前的过渡

期，对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已呈报国务院的省份，有批准权

的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已经组织审查通过的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可作为项目用地用海用岛组卷报批依据。 

结合以上文件要求，在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正式批

准之前的过渡期，作为项目用地规划管理的直接依据，控

制性详细规划中涉及拟实施项目用地内容，应以审查通过

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依据进行修改。 

（2）做好过渡期规划衔接 

拟修改的现行城北片区、滨河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

部分道路线型、用地性质与《张掖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中心城区规划方案不相符，为保持现行控

制性详细规划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用地方案的一致性，本

次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改是必要的。 

（3）合理保障安置需求 

拟修改地块分别涉及白塔村、花儿村、南闸村、流泉

村失地农民安置用地，拟修改地块的现行控规指标与甘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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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城中村安置开发指标不尽一致。本次规划修改，是解决

村民安置问题、保障失地农民利益、化解社会矛盾、防范

社会风险、保障城市开发建设、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发展的

必要举措，因此本次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是必要的。 

（4）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为确保控制性详细规划能够更好地指导城市发展与建

设、提高城市建设用地开发强度、优化城市内部用地结构、

促进城市紧凑发展、全面提升城市土地综合承载能力，以

提升城市空间品质，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为目标，以最

大限度利用现状要素为导向，以不违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强制性内容为原则，实事求是地对拟实施项目涉及的上述

问题在控规中进行修改，以促进城市保护与开发，提高土

地资源利用效率。 

3.3修改必要性论证结论 

本次控规修改是落实政策文件要求、保障合理需求和

社会健康稳定发展、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优化用地布局

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的必要行为，论证依据充分，合理可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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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方案 

本次城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范围共 2处，分别为

北二环路与经一路交叉口东北侧的白塔 5社安置地块以及北

三环路与仁宗路交叉口东南侧的流泉 6 社安置地块。 

 
图 4-1 城北片区修改地块分布图 

4.1 A-6 街坊 

（1）地块区位 

城北片区控规拟修改用地是 A-6 街坊的 A-6-08 地块，

该地块位于城北片区西北部，北三环路以南，东侧为文昌

路及丹马时代城 B区，南至北二环路及河西学院，涉及的街

坊面积为 9.28 公顷，涉及拟安置用地面积为 4.66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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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拟修改地块及周边现状影像图 

（2）土地现状利用情况 

拟修改地块涉及 A-6-08地块，该地块在 2021年土地变

更调查数据的中为水浇地，主要种植非粮食作物，其中部

大面积种植景观花卉，外缘为景观绿化带。该用地场地平

整，适宜建设。 

 
图 4-3 拟修改地块现状照片 

（3）地块在现行控规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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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修改地块 A-6-04、A-6-08 在《张掖市城北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中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R21）；拟修改

地块 A-6-05、A-6-07 在《张掖市城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中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G1）；拟修改地块 A-6-06 在《张

掖市城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用地性质为水域（E21）。 

（4）修改内容 

根据现状调研和《张掖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中关于该地块的规划，原控规中的蓝绿网络已经无

法实现，因此本次修改方案将 A-6部分地块统一修改，结合

已审查的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方案，将原控规中的 A-6-

04、A-6-05、A-6-06 和 A-6-07 地块统一合并，将其整体规

划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图 4-4 《张掖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中关于该地块的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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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原控规用地指标表 

地块 

编号 

用地 

代码 

用地 

性质 

总用地面积

(m²)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建筑限高

(m) 

配建 

车位 

配套 

设施 

A-6-04 R21 
二类居住

用地 
40170 1.5 30 24 40 180  

A-6-05 G1 公园绿地 2007 —— —— 70 —— ——  

A-6-06 E1 水域 2119 —— —— —— —— ——  

A-6-07 G1 公园绿地 1912 —— —— 70 —— ——  

A-6-08 R21 
二类居住

用地 
46572 2.0 30 40 60 279 

公共 

厕所 

表 4-2 修改后用地指标表 

地块 

编号 

用地 

代码 

用地 

性质 

总用地面积

(m²)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建筑限高

(m) 

配建 

车位 

配套 

设施 

A-6-04 070102 
二类城镇

住宅用地 
46204.92 ≤1.5 ≤30 ≥24 ≤40 

1 车位

/户 
 

A-6-05 070102 
二类城镇

住宅用地 
46568.48 ≤2.5 ≤20 ≥35 ≤80 

1 车位

/户 

公共 

厕所 

（5）修改方案 

用地性质及地块界线修改：将原规划 A-6-04 至 A-6-08

地块进行整合，形成 A-6-04（用地面积 46204.92平方米）、

A-6-05（用地面积 46568.48 平方米），共计 92773.40 平方

米，用地性质均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地块控制指标修改：参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50180-2018）》等相关标准，确定 A-6-05地块容积率≤

2.5、建筑密度≤20%、绿地率≥35%、建筑高度≤80 米。整

合后 A-6-04 地块用地性质及规划指标与原控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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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A-6街坊修改前用地规划图 

 

 

 
图 4-6 A-6街坊修改后用地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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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A-11 街坊 

（1）地块区位 

修改方案涉及城北片区控规 A-11 街坊的 A-11-01 地块，

该地块位于城北片区东北部，东侧为润泉湖公园，西至仁

宗路，北至北三环路，涉及街坊面积为 7.81 公顷，涉及拟

安置用地面积为 5.42 公顷。 

 
4-7调整地块及周边现状影像图 

（2）土地现状利用情况 

拟修改地块涉及 A-11-01地块中的部分用地，依据 2021

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其中已建流泉嘉苑建设范围为城镇

住宅用地；地块南侧部分为水浇地，现大面积种植景观花

卉；地块内东部由西向东为城镇村道路用地及部分公园与

绿地，其中现状道路多为停车使用，也承担一定通行功能，

存在一定安全隐患。该用地呈三角形，地块中存在一定数

量大型乔木，场地平整，适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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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调整地块现状照片 

 
图 4-9 控规修改前用地规划图 

（3）地块在现行控规中情况 

拟修改地块 A-11-01在《张掖市城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中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R21）。 

（4）修改内容 

原规划地块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用地性质前后

保持不变，拟对 A-11-01地块用地进行分割，将用地控制指

标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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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修改方案 

用地性质及地块界线修改：将原规划 A-11-01地块（总

用地面积 78129.75 平方米）分为两块，其中 A-11-01 地块

23898.95 平方米，A-11-02 地块 54230.80 平方米。 

地块控制指标修改：参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50180-2018）》等相关标准以及该地块邻近润泉湖公园

等因素，综合确定 A-11-02 地块容积率≤2.4、建筑密度≤

20%、绿地率≥35%、建筑高度≤54 米。 

A-11-01 地块已建成，不再作建设指标控制。 

表 4-3 原控规用地指标表 

地块 

编号 

用地代

号 

用地 

性质 

总用地面积

(m²)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建筑限高

(m) 

配建车

位 

配套设

施 

A-11-01 R21 
二类居

住用地 
78135 2.0 30 30 60 468  

表 4-4 修改后用地指标表 

地块 

编号 

用地代

号 

用地 

性质 

总用地面积

(m²)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建筑限高

(m) 

配建车

位 

配套 

设施 

A-11-02 070102 

二类城

镇住宅

用地 

54230.80 ≤2.4 ≤20 ≥35 ≤54 
1 车位

/户 

公共 

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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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A-11街坊修改前用地规划图 

 
图 4-11 A-11街坊修改后用地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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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滨河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方案 

本次滨河新区控规拟调整范围共 2处，分别位于 D-14、

D-15 两个街坊内，具体位置如下图所示。 

 
图 5-1滨河新区拟调整地块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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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D-14 街坊 

（1）拟调整地块区位 

拟调整用地位于滨河新区西南部，南侧紧靠丹霞西路，

西侧紧邻肃南南路，东侧为高台南路，北侧紧邻文津公园

与张掖中学相望，涉及街坊面积为 16.57公顷，涉及拟安置

用地面积为 6.03 公顷。 

 
图 5-2 拟调整用地周边现状影像图 

（2）土地现状利用情况 

拟调整用地位于肃南南路与丹霞西路十字相交的东北

部，该地块在 2021 年三调变更数据中地类为水浇地，现用

于种植城市景观花卉，该地块地形平整，适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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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拟调整用地周边建设现状 

（3）地块修改范围优化调整 

  
       图 5-4 修改用地范围优化        图 5-5拟调整范围与国空总规城区方案关系 

对拟修改用地范围，结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用地方案

与控规用地方案，对用地边界细部进行修正，得到最终修

改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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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优化后最终修改地块范围 

优化后最终修改地块面积为 6.03 公顷，范围涉及滨河

新区控规 D-14 街坊 D-14-01、D-14-02、D-14-03、D-14-04、

D-14-05、D-14-06 地块。 

（4）地块在现行控规中情况 

拟修改地块 D-14-01、D-14-04、D-14-06在《张掖市城

滨河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G1）；

拟修改地块 D-14-02在《张掖市滨河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中用地性质为零售商业用地（B11）；拟修改地块 D-14-03在

《张掖市滨河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用地性质为二类居

住用地（R21）；拟修改地块 D-14-05在《张掖市滨河新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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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详细规划》中用地性质为水域（E21）。 

（5）地块修改方案 

用地性质及地块界线修改：街坊北部按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用地方案进行修改（增加城市支路），将原规划 D-14-

01 至 D-14-06 地块进行整合，形成 D-14-01、D-14-02、D-

14-03、D-14-04 地块。其中 D-14-01、D-14-04 地块用地性

质为公园绿地，D-14-02、D-14-03 地块用地性质为二类城

镇住宅用地。 

控制指标修改：参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50180-2018）》及甘州区城中村安置开发政策要求，整

合后 D-14-03地块容积率≤2.5、建筑密度≤20%、绿地率≥

35%、建筑高度≤80 米。结合安置地块的修改，对 D-14-02

地块指标修改，其他指标不变，建筑限高调高至 60 米。 

    

图 5-7 D-14街坊原用地规划图           图 5-8 D-14街坊修改后用地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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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D-14街坊原控规用地指标表 

地块编号 
用地

代号 
用地性质 

总用地面

积(m²) 
容积率 

建筑密

度(%) 

绿地率

(%) 

建筑限高

(m) 

配建车

位(个) 
配套设施 

D-14-01 G1 公园绿地 40635 - - 70 - -  

D-14-02 B11 
零售商业

用地 
18882 2.5 25 35 36 141  

D-14-03 R2 
二类居住

用地 
95101 2.5 25 35 36 713 

配建居民健身设施、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文化

活动中心、社区服务中

心 

D-14-04 G1 公园绿地 2198 — — 70 — —  

D-14-05 E1 水域 1515 — — — — —  

D-14-06 G1 公园绿地 7318 — — 70 — —  

表 5-2 D-14街坊修改后用地指标表 

地块编号 
用地

代号 
用地性质 

总用地面

积(m²) 
容积率 

建筑密

度(%) 

绿地率

(%) 

建筑限高

(m) 

配建车

位(个) 
配套设施 

D-14-01 1401 公园绿地 44988.33 - - 70 - -  

D-14-02 
07010

2 

二类城镇

住宅用地 
46056.75 2.5 25 35 60 

1 车位

/户 
配建居民健身设施 

D-14-03 
07010

2 

二类城镇

住宅用地 
60285.76 2.5 20 35 80 

1 车位

/户 

配建居民健身设施、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文化

活动中心、社区服务中

心 

D-14-04 1401 公园绿地 11158.21 — — 70 — —  

5.2 D-15 街坊 

（1）拟调整地块区位 

拟修改用地位于 D-15 街坊，东邻八一街，西邻高台南

路，南邻丹霞西路，北邻宣化路；涉及街坊面积为 13.12公

顷，涉及拟安置用地面积为 11.54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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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调整用地及周边现状影像图 

（2）土地现状利用情况 

拟调整用地位于高台南路与丹霞西路十字相交的东北

部，该地块在 2021 年三调变更数据中地类涉及到水浇地以

及其他林地，现用于种植城市景观花卉，该地块地形平整，

适宜建设。 

 
图 5-10 拟调整用地周边建设现状 

（3）地块修改范围优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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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11 拟调整用地范围        图 5-12 拟调整范围与国空总规城区方案关系 

结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用地方案调整拟修改地块范围，

并将范围内将街坊北部 2023 年已出让二类城镇住宅用地抠

出，得到最终修改地块范围。 
 

 
图 5-13 优化调整后最终修改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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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后最终修改地块范围涉及滨河新区控规 D-15 街坊

D-15-01、D-15-02、D-15-03、D-15-04、D-15-05地块。 

（4）地块在现行控规中情况 

拟修改地块 D-15-01在《张掖市滨河新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中用地性质为零售商业用地（B11）；拟修改地块 D-15-

02 在《张掖市滨河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用地性质为二

类居住用地（R21）；拟修改地块 D-15-03、D-15-05 在《张

掖市滨河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

（G1）；拟修改地块 D-15-04 在《张掖市滨河新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中用地性质为水域（E21）。 

（5）修改方案 

结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用地方案，修改南侧丹霞西路

的局部线型，落实路侧游园绿地。对 D-15 街坊中地块划分

和用地性质进行修改，并修改拟修改地块的控制指标。 

用地性质及地块界线修改：将原规划 D-15-01 至 D-15-

05地块进行整合，形成 D-15-01、D-15-02、D-15-03地块。

其中 D-15-01、D-15-02 地块用地性质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D-15-03 地块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 

地块控制指标修改：参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50180-2018）》及甘州区城中村安置开发政策等，整合

后 D-15-02 地块容积率≤2.5、建筑密度≤20%、绿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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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建筑高度≤80 米。整合后 D-15-01、D-15-03 地块规

划指标与原控规一致。 

  
   图 5-14 D-15 街坊原用地规划图         图 5-15 D-15街坊修改后用地规划图 

表 5-3 D-15街坊原控规用地指标表 

地块编号 
用地代

号 

用地性

质 

总用地面

积(m²) 
容积率 

建筑密

度(%) 

绿地率

(%) 

建筑限高

(m) 

配建车位

(个) 
配套设施 

D-15-01 B11 
零售商

业用地 
18001 2.5 30 30 36 135  

D-15-02 R2 
二类居

住用地 
101053 2.5 25 35 36 757 配建储蓄所 

D-15-03 G1 
公园绿

地 
2533 — — 70 —   

D-15-04 E1 水域 1664 — — — —   

D-15-05 G1 
公园绿

地 
7934 — — 70 —   

表 5-4 D-15街坊修改后用地指标表 

地块编号 
用地代

号 

用地性

质 

总用地面

积(m²) 
容积率 

建筑密

度(%) 

绿地率

(%) 

建筑限高

(m) 

配建车位

(个) 
配套设施 

D-15-01 070102 

二类城

镇住宅

用地 

10091.28 2.0 — — — —  

D-15-02 070102 

二类城

镇住宅

用地 

115415.5

9 
2.5 20 35 80 

1 车位/

户 
配建储蓄所 

D-15-03 1401 
公园绿

地 
12002.95 — — 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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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规划修改方案可行性分析 

6.1规划修改的法律依据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正)第四

十八条，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

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

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照本

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控制性详细

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

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按照《甘肃省城乡规划条例》，符合以下情形方可修改

控制性详细规划。一是新编制或者修改的总体规划对规划

地段有新要求的；二是规划地段内出现新的利害关系，需

要通过修改规划解决的；三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供

给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四是经评估确需修改的。 

本次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属《甘肃省城乡规划条例》

中第一和第二种情形，必要性论证报告已由张掖市人民政

府（规划原审批机关）同意（见附件 4），可依法可编制修

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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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规划强制性内容修改评估 

本次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内容有效衔接了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中新城区的布局方案，落实了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

定的强制性内容，符合过渡期间的修改要求。 

6.3规划修改对原规划影响评估 

6.3.1 对城市空间结构和用地规模的影响评估 

在尊重上位规划和强制性内容的基础上，与正在编制

的市级国土空间规划充分衔接。本次控规调整优化了局部

地块用地权属，优化用地布局，有利于土地的节约集约利

用，有利于居住品质的提升，有利于加强控规的科学性和

可操作性，提高了规划的实施和管理水平，对现行控规所

规定的城市空间结构和片区功能定位没有影响。 

6.3.2 对道路交通的影响评估 

本次控规修改按政策文件要求有效衔接了张掖市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中心城区方案，有利于法定规划的有效实施。 

本次修改不涉及中心城区道路系统内容，未改变道路

系统结构和道路等级，对城市主干道的通行能力没有不良

影响，有利于周边建设，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通畅，并与现

状地物的衔接更加精准，有利于法定规划的有效实施。 

6.3.3 对绿地系统及开敞空间的影响评估 

城北片区控规修改方案对接了张掖市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中心城区方案，涉及删减的，均为现行控规中的非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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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绿地，对城北片区及中心城区景观结构和绿化指标均无

影响。 

滨河新区控规修改方案对接了张掖市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中心城区方案，没有减少现行控规确定的绿地，在局部

对控规中绿地形状和具体边界做了修改，并增大了绿地面

积。从局部来看，有利于增加城市的休闲游憩空间，从全

局来看，没有改变控规确定的绿地景观系统结构。 

6.3.4 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影响评估 

拟调整的居住街坊均应按照相关规范配建便民服务设

施，并满足生活圈配套设施相关要求。 

6.3.5 对市政设施承载能力的影响评估 

本次调整未涉及市政设施布局的调整，居住用地指标

调整后，涉及生活用水总量增加，采用人口指标法和单位

用地指标法，经计算整体不会超出控规中市政配套设施承

载能力，因此此次控规调整不会对市政设施有不良影响。 

6.3.6 社会稳定性的影响评估 

本次控规修改涉及流泉村、白塔村、花儿村、南闸村

失地农民拆迁安置问题，规划的修改可有效促进城市更新

以及城市品质的提升，完善城市功能，改善人居环境，推

进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保障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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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修改方案可行性论证结论 

本次控规修改是落实政策文件要求、保障合理需求和

社会健康稳定发展、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优化用地布局

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的必要行为，必要性充足。拟修改内

容符合当下政策文件要求，未突破相关规范和技术标准的

强制性要求，控规修改技术上可行。 

城北片区修改的 A-11-02地块北邻流泉嘉苑现状住宅楼，

作为利害关系人，已征求其意见，详见附件。A-6-05 地块

北侧未开发建设，暂无相关利害关系人。 

滨河新区修改地块周边现状未开发建设，暂无相关利

害关系人，本次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无需征求利害关系人

意见。 

综上，城北片区、滨河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修改

方案程序合法、技术可行，可依法报原规划审批机关批准

执行。 

  



 

47 

 

附表：张掖市城北片区及滨河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改地块一览表 

序号 
调整地块面积

及所在街坊 
地块位置 

原规划用

地性质 

拟调整用地

性质 
备注 

1 

城北 A-6街

坊 

9.28公顷 

文昌路与北二

环路交叉口西

北侧 

二类居 

住用地 

二类城镇住

宅用地 

地块界线及控制

指标同步调整 

2 

城北 A-11街

坊 

7.81公顷 

仁宗路与北三

环路交叉口东

南侧 

二类居 

住用地 

二类城镇住

宅用地 

地块界线及控制

指标同步调整 

4 

滨河新区 

D-14街坊 

6.03公顷 

丹霞西路以

北、肃南路以

东、高台南路

以西 

二类居住

用地 

二类城镇住

宅用地 

地块界线及控制

指标同步调整 

5 

滨河新区 

D-15街坊 

11.54公顷 

丹霞西路以

北、高台南路

以西、宣化路

以南、八一街

以西 

二类居住

用地 

二类城镇住

宅用地 

地块界线及控制

指标同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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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相关部门及涉及利害人征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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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专家审查意见及答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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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意见答复 
一、曹军 

1.与《张掖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及

《张掖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2035)》等有关规划

加强衔接，进一步准确阐述本项目与以上规划进行符合性

分析。 

答复：采纳该意见。进一步与上位规划的衔接，核对

了此次修改地块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方案的符合性。进一

步明确了此次修改地块与历史文化名称保护规划的保护范

围、建设控制地带和其他各类管控范围无关。 

2.将《甘肃省贯彻落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

方案》和《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稳住经济 18 条支持措施》及

“张掖市贯彻落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方案”等

新方案和新措施等内容纳入本报告论证依据中。 

答复：采纳该意见。已新增相关规划依据，并落实文

件中的主要内容。 

3.补充历史环境景观影响分析与建筑限高影响分析评

价等内容。 

答复：修改地块均不属于历史文化街区高度限制区。 

4.进一步对拟调整 A-06、A-11、D-14、D-15 等街坊用

地现状及周边建筑环境情况进行详细说明，准确分析判断

街坊用地性质调整是否对周边住宅建筑及环境有日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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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和卫生等影响。 

答复：采纳该意见。已加强调整地块的现状条件分析。 

5.征求住建、文物等相关主管部门和相关利益人意见，

并将征求意见纳入本报告内容中。 

答复：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已经征询完毕，不涉及文

物部门意见。 

二、唐相龙 

1.强化规划调整的原因分析。 

答复：采纳该意见。已加强规划调整原因分析。 

2.强化调整地块所涉及相关利害人情况分析。 

答复：采纳该意见。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已经征询完

毕。 

三、杨亚斌 

1.补充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三区三线图纸及调整地块区

位关系。 

答复：采纳该意见。调整地块均位于城镇开发边界之

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及生态保护红线。 

2.进一步完善地块调整理由，可行性、合理性及合规

性论证内容。 

答复：采纳该意见。已加强该部分内容分析。 

3.深化论证基本结论内容； 

答复：采纳该意见。已深化调整报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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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张掖市自然资源局甘州分局意见答复 

《张掖市城北片区及滨河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修

改方案》收悉，经反复讨论，现将修改内容反馈如下： 

1.《方案》封面落款与扉页委托方名称不一致，应统

一为张掖市自然资源局或张掖市自然资源局甘州分局。 

答复：已将委托单位统一修改为“张掖市自然资源局”。 

2.修改的地块Ａ-6-05 与Ａ-6-04 均为城镇住宅用地且

在同一地块Ａ-6 内，修改地块的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

率存在较大差异，不利于今后土地供应，也会埋下信访问

题隐患，需要在论证中加以说明。 

答复：A-6-05 地块是为了落实甘州区失地农民安置问

题，因此在不突破规范标准前提下，尽可能集约高效利用

土地。 

3.根据《张掖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东西向贯通Ａ-6

地块的水系（Ａ-6-06），用地性质由 E1 调整为 R21，水系

如何衔接应提出解决方案。 

答复：经实地调研，原控规中的规划水系已经不具备

保留意义，且上位总体规划中也将该水系移除。 

4.精炼《方案》文字表述，错、漏等内容认真核对。

如 P17 文字描述地块Ａ-6-04 规划指标与原控规指标一致，

而在 P19表格中引用数据与原指标不一致，绿地率与建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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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引用错误。 

答复：本项目采用的控规底图数据是基于 2017 年审批

通过的《张掖市城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报备版，且已

核对过相关指标。 

5.D－14－02地块调整后的建筑高度为≤36米不切合实

际，该地块北侧为文津公园，南侧规划指标限高为 60 米，

建议建筑高度调整为≤60 米。 

答复：已采纳。结合 D-14-03地块的修改，将该地块原

控制指标中建筑高度修改为 60 米。 

6.建议将 D－15－01 地块规划指标限高调整为 60 米。 

答复：D－15－01 地块为已出让地块，其控制指标按其

地块规划条件确定。 

7.建议对调整前的原控规指标进行认真核对。 

答复：已核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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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张掖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必要性的批复 

《张掖市城北片区及滨河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修

改必要性论证报告》于第七次张掖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委

员会通过审查，同意开展张掖市城北片区及滨河新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局部修改方案工作。 

 


















